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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115 年上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條件一覽表 

 

 
 
 
役男因犯罪於法院審理中或經判決有罪確定不予許可申請服一般
替代役或限制服一般替代役類（役）別條件審議一覽表 

 

一般資格 

需用機關及役別 
入營 
日期 

需求 
員額 

資格條件 備註 

於基礎訓練期間參

加梯次役別甄選。 
 2-5 月 2,000 

83～93 年次尚未接獲

徵集令，且緩徵或延期

徵集事故原因能於115

年 4 月 30 日消滅者，

無學(經)歷條件限制。 

一、 入營順序：依申請之指定

梯次徵集。 

二、 服役之役別機關依梯次役

別甄選為準 (服役役別為

消防役、民防役、社會役、

公共行政役)。 

合計 2,000 

一、 替代役第272梯次:680名。 

二、替代役第273梯次:670名。 

三、替代役第274梯次:650名。 

各類（役）別役男因犯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不予許可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條件  

1.曾犯殺人罪、搶奪強盜罪、恐嚇及擄人勒贖罪、妨害性自主罪、妨害風化罪、公

共危險罪、竊盜罪者。 

2.曾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懲治走私條例、毒品

危害防制條例之罪者。 

3.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處分確定者。 

備註 

一、 各役別所列因犯罪經判決有罪確定，其屬少年犯罪、過失犯或受

緩刑宣告而未經撤銷者不在此限。 

二、 役男所犯之罪行經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執行有期徒刑在監合

計滿三年者，依兵役法第五條規定，禁服兵役。 


